
 —1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河财政教〔2022〕8 号 

 

 

 

学校各部门： 

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教学质量奖评选办法（修订版）》

已经校长办公会、党委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

2022 年 3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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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设奖目的 

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，切实

推动教学改革，引导广大教师潜心教书育人，充分发挥教学示范

引领作用，表彰教学卓著的一线教师，学校设立校长教学质量奖，

并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奖励名额 

校长教学质量奖是我校设立的教学领域最高荣誉奖项，每三

年一届，每届评选不超过 10 位获奖教师。获得过校长教学质量

奖的教师不再参加本奖项的评选。 

第三条 申报条件 

1.热爱教学，积极投入教学与教学研究工作，具有一定的科

研能力，在师生中享有良好口碑与高度赞誉。 

2.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。 

3.坚持在普通本科教学第一线勤恳工作，近五年连续承担本

科教学任务，并完成学校规定的年度教学工作量。因留学、访学、

病产假（半年以上）等原因未完成年度规定教学任务的，可顺延

至以前年份。 

4.在学科、专业、课程、教材或教研室建设方面贡献突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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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业界具有一定威望声誉。 

5.教学效果好，近五年内教学评价结果至少 3 次为优秀。 

6.在教学项目、教学成果、教学竞赛或指导学生发展等方面

成绩突出。 

7.申报教师无教学事故，不存在师德师风问题或其他违规违

纪现象。 

第四条 评选程序 

学校成立校长教学质量奖评选委员会，评选委员会由学校教

学督导委员会、学术委员会的专家委员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等

组成，评选委员会下设工作组，具体负责校长教学质量奖评选工

作。 

1.个人申报与单位推荐 

符合申报条件的教师向所在教学单位申报，各教学单位负责

资格审查和推荐工作，推荐名额以学校通知为准。 

2.学校初评 

校长教学质量奖评选工作组对申报教师进行资格再审核，符

合条件的确定为初评候选人。校长可以直接提名 1-2 名初评候选

人。 

评选工作组委托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专家对初评候选人进

行随堂听课，根据初评候选人近五年学生网上评教分值和专家随

堂听课测评分值，按 5:5 的权重计算得分，以分数排名评选出不

少于 20 位终评候选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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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学校终评 

校长教学质量奖评选工作组组织专家对终评候选人的教学

材料进行评审，并进行观摩教学活动。根据每位终评候选人的初

评成绩、教学材料评审成绩、观摩教学成绩，按 4:2:4 的权重计

算得分，以分数排名评选出不超过 10 名获奖人选。 

若同一教学单位有两名以上（含两名）候选人进入前 10 名，

只取分值最高的候选人为获奖人选，缺额人选按分数排名依次顺

延。 

校长教学质量奖评选工作组将获奖人选名单予以公示，公示

期为五个工作日，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报校长办公会审议。 

4.校长办公会审批 

校长办公会对获奖人选进行审议，确定正式获奖者，并予以

表彰。若校长办公会研究认为候选人影响力不足，未取得一致意

见不能通过的，允许获奖人选不满额。 

第五条 奖励方式 

1.学校对获奖教师颁发荣誉证书、奖牌及奖金予以奖励。 

2.获得校长教学质量奖的教师，对获奖年度所承担的本科课

堂教学任务核算工作量时增加 0.2 的质量系数；晋升高一级职称

时获奖一次计 3 分，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。 

第六条 附则 

1.本办法的实施细则由教学质量评价中心负责制定。 

2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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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质量奖评选办法》（河财政教〔2019〕30 号）同时废止，由教

学质量评价中心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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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2022 年 3月 18 日印发 


